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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门寺博物馆之友”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团体的名称为“法门寺博物馆之友”。

第二条 法门寺博物馆之友是由馆内外热心公益事业、热爱

地方历史文化的个人自愿加入组成的、非营利性的社会团

体。

第三条 法门寺博物馆之友的宗旨和目的：考古知今,享乐

爱好,联系民众,教育后代,交流成果,促进工作。

第四条 法门寺博物馆之友接受宝鸡市文物局的业务指导和

监督管理。

第五条 法门寺博物馆之友的办公地址在法门寺博物馆院

内。

第二章 会员

第六条 凡是热爱博物馆事业，拥护本团体章程，年龄在 18

周岁以上，愿意为博物馆工作的人士，均可申请参加博物馆

之友组织。

第七条 博物馆之友会员由普通会员和专业会员组成。专业

会员系指从事文博事业的人员。

第八条 会员资格的获得可按下列程序办理：

1.向博物馆之友办公室提出口头或通讯申请，索取并填报会

员登记表。

2.经审查同意后，注册登记，并发给会员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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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博物馆学会会员只要口头或通讯申请，即可成为博物馆之

友会员。

第九条 博物馆之友会员只要自愿，即可成为博物馆志愿

者，为法门寺博物馆文博事业贡献才智。

第十条 会员资格有效期为 3 年，从获得会员资格日起算。

有效期满后为保持会员资格，应按时注册续期。

第三章 活动内容

第十一条 博物馆之友活动内容主要是:

1.联络广大文物、历史、文化爱好者，建立友好合作交流性

群众团体, 推动文化交流、合作与创新，扩大文化活动的空

间，分享文化成果，提高精神生活层次。

2.密切联系群众，了解社会信息和展览信息，反馈群众意见

和呼声，增强博物馆的社会基础。

3.宣传优秀历史文化，传递本馆和文博界的重要信息, 为博

物馆事业发展出谋划策，帮助博物馆在文物征集、文博研究、

陈列展览和宣传教育等方面开展工作，促进公众对本馆及博

物馆界的理解与支持,增进民众对文物与本土历史的兴趣,

激发民众热爱法博建设的热情。

4．组织志愿者，开展专业知识咨询服务，举办专题讲座等

相关公益性活动，发挥宣传教育功能，教育民众和下一代。

第四章 会员的权利与义务

第十二条 会员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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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会员享有团体内部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2.会员可自由退会。

3.持本馆颁发的“博物馆之友”证件，可以免费参观本馆举

办的各种陈列展览，购买本馆所售的书刊及纪念品可享受优

惠。

4.持证可以参加本馆“博物馆之友”组织的各种学术活动和

社会活动。

5.享受本馆不定时发送的最新的展览信息、请柬以及宣传材

料等。

6.个人撰写的学术文章经审定可在馆办媒体上优先发表。

第十三条 会员义务：

1.执行本团体的决议,维护本团体的合法权益。

2.积极参加和支持本团体组织的各种活动。

3.经常为本馆出谋划策提出意见建议。

4.广泛联系群众，积极介绍或组织观众到我馆参观。

5.通过各种途径宣传本馆的陈列展览及各种活动。

6.协助博物馆组织临时展览、征集文物、开展文物鉴赏、文

博研讨等业务活动。

第五章 会员管理

第十四条 博物馆之友实行会员证管理制度；

第十五条 会员在享受会员权利时需出示会员证；

第十六条 会员证遗失，应由本人向博物馆申请补发，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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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办不超过 2 次。

第十七条 会员资格及会员证不可作营利用途，一经发现立

即取消会员资格并没收会员证，并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

利。

第六章 组织机构

第十八条 本团体最高权利机构是会员大会，会员大会的职

权是：

（一）制定和修改章程

（二）选举和罢免主席、理事。

（三）报告工作

（四）决定其他重大事宜

第十九条 会员大会每三年召开一次 ，履行会议职权，同

时对有突出贡献的博物馆之友会员予以表彰。每年召开一次

年会，总结交流当年工作，安排布置下一年度工作。

第二十条 “博物馆之友”设主席一人，理事一人，主席在

大会上选举产生，任期三年，负责组织和开展活动，年底进

行总结。第一届大会产生秘书长，闭会后担任理事，以后理

事需要调整时可由博物馆推荐，年会选举产生，召开大会时

担任秘书长，闭会时负责博物馆之友日常事务。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章程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